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5年度工廠安全管理輔導申請表 

編號：                  (由執行單位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工廠基本資料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聚 落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所屬 

            產業園區/科技產業園區 

工 廠 地 址 

□□□ 
所屬公協會 /

縣(市)工業會 

 

                  公(協)會/工業會 

是否經由其轉介申請輔導 □是 □否 

□無所屬公協會/縣(市)工業會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統 一 編 號  

產 業 類 別 
(工廠登記所載:請填
寫代碼及產業類別 ) 

 
事 業 分 類 
(依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分類） 

□第一類事業 

□第二類事業 

□第三類事業 

勞 工 人 數 
男  ：       人；女：       人 

合計：       人 
設 廠 年 度 民國                             年 

工 廠 負 責 人 
（ 工 廠登 記 所載 ） 

 資 本 額 
（商業登記所載） 

元 

主 要 產 品  資 訊 來 源 

□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網站/社群平台 □公文 

□宣導說明會    □其他： 

聯絡人資料 

聯 絡 人  職 稱  

電 話  傳 真  

E-mail  

簽      章 

申 

請 

人 

※發票章用印或請單位主管簽名並附上名片 

 

 

 

 

 

 

 

執 
行 
單 
位 
審 
核 

 

註：填寫後請先掃描 email 或傳真至本輔導聯繫窗口，正本待進廠輔導後收回 

聯繫窗口： 

蔡專案經理 shaoen121@mail.isha.org.tw  02-2706-9896#24 

李工程師 juanyo32@mail.isha.org.tw  02-2706-9896 #21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署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因工廠智慧化防災技術提升計畫項下工廠安全管理輔導與督導

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性別、職業、連絡方式(包括電話號碼、E-MAIL、工作地址)
等，請依實填列】，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二、本署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署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
個人資料。 

三、本署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署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本署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

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署（聯絡管道：02-27541255）或本署委

託之專案管理單位（聯絡管道：02-2706-9896），行使之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署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14 條規定，本署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0條規定，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依當事人之請求，就其蒐集之個人
資料，答覆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  
  二、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三、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八、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規定，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主動或
依當事人之請求更正或補充之。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
所必須並註明其爭議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
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蒐集、
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之事由，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人資料，應於更正或補充
後，通知曾提供利用之對象。 

九、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3條規定，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受理當事人依第十條規定之請求，應
於十五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十五日，並應將其原因以書
面通知請求人。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受理當事人依第十一條規定之請求，應於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定；
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並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 

十、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署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十一、本署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署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十二、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署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

取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貴署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貴署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立同意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個人資料保護法.htm#a10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個人資料保護法.htm#a11

